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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自治旗 2025 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措施

一、养殖产业帮扶措施

（一）肉牛养殖

引导和扶持脱贫户利用自家的劳动力、棚圈等现有条件发展

肉牛养殖。肉牛养殖措施不得与短尾羊养殖措施同时享受。

（1）对购买保险的按每头牛给予 100 元保险费补贴，每户

补贴资金上限为 1000 元。

（2）对购置良种基础母牛的，给予每头 1000 元补贴，每户

补贴资金上限为 3000 元。

（3）强化畜牧业良种良法推广，实现精养，对人工授精成

功受胎的，按每头牛 200 元给予人工授精补贴,每户补贴资金上

限为 1000 元。

（4）充分调动脱贫人口自主增收积极性，稳定脱贫人口增

收成效，对饲养成年肉牛奶牛的每户给予 1000 元休牧期饲草补

贴。

（5）对有养殖意愿但不具备养殖条件的脱贫户，推广托管

寄养，对托管寄养基础母牛的，给予每头 1000 元补贴，每户补

贴资金上限为 3000 元。

（二）短尾羊养殖

引导和扶持脱贫户利用自家的劳动力、棚圈等现有条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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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短尾羊养殖。短尾羊养殖措施不得与肉牛养殖措施同时享受。

（1）对购置短尾羊基础母羊的脱贫户给予补贴资金 200 元/

只，每户补贴资金上限为 3000 元。

（2）充分调动脱贫人口自主增收积极性，稳定脱贫人口增

收成效，对饲养可繁短尾羊的给予每只 50 元休牧期饲草补贴，

每户补贴资金上限为 1000 元。

（3）对有养殖意愿但不具备养殖条件的脱贫户，推广托管

寄养，对广托管寄养基础母羊的，给予每只 200 元补贴，每户补

贴资金上限为 3000 元。

（三）生猪养殖

鼓励脱贫户和监测户利用自家的劳动力、棚圈等现有条件发

展生猪养殖。每口猪给予饲料补贴1000元，每户补贴上限为4000

元。

（四）生态鸡养殖

鼓励脱贫户和监测户利用自家的劳动力、院落等现有条件发

展生态鸡养殖。每只鸡雏饲料补贴 20 元，每户补贴上限为 2000

元。

二、种植产业帮扶措施

（五）果蔬种植

引导和扶持脱贫户利用自家的劳动力、院落等现有条件发展

果蔬种植。以每户种植 1 个果蔬大棚（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

为基础，每个果蔬大棚补贴资金为2000元，每户补贴上限为4000

元。



- 3 -

三、创业就业帮扶措施

（六）生产生活技能培训补助

鼓励乡村两级开展技能培训工作，引导脱贫户和监测户通过

培训学习生产生活技能。每人每天给予培训务工补贴 100 元，全

年补贴上限为 1000 元。

（七）乡村公益岗位补助

为脱贫户优先提供环境卫生保洁、草原管护、供水机房管护、

护路等公益性工作岗位。每个工位岗位每月补助 500 元，全年每

个公益岗位补助上限为 4000 元。

（八）村级寄递公益岗位补助

为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退役军人、残疾人优先提供村

级寄递公益岗位，每个工位岗位每月补助 500 元，全年每个公益

岗位补助上限为 6000 元。

（九）驾驶学习班优惠政策

鼓励脱贫户和监测户参加驾驶证（C1）学习班，给予 30%学

费补贴。

（十）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奖励补助

采取适当的财政奖补以激励我旗脱贫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

实现稳岗就业，促进脱贫劳动力提高收入水平。外出务工脱贫劳

动力稳定就业，对跨自治区就业的脱贫劳动力安排一次性交通补

助，符合条件的脱贫劳动力每人每年补助 300 元。

（十一）短期务工奖励补助

鼓励脱贫户从事打草、剪羊毛、等季节性短期务工。对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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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的脱贫户给于往返交通补助，每次 100 元，全年每个脱贫劳

动力补助上限为 1000 元。

（十二）脱贫群众生产奖励补助

采取适当的财政奖补以鼓励脱贫户和监测户通过自主创业

开发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脱贫户稳定增收，具体如下。

（1）全年营业收入总额 0.5-1 万元的奖补 1000 元。

（2）全年营业收入总额 1-3 万元的奖补 2000 元。

（3）全年营业收入总额 3 万元以上的奖补 3000 元。

四、金融帮扶措施

（十三）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驻旗合作金融机构为脱贫户及监测户发展产业提供小额贷

款，免担保、免抵押，额度原则上在 5 万元以下，具备还款能力，

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评估通过，可予以追加 5 万元以下贷款支

持，单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不得超过 10 万元，5 万元以内部分

政府给予贴息。

五、其他教育帮扶措施

（十四）实施雨露计划

为在校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含普通中专、成人大专、职业高

中、技工院校）的脱贫家庭子女每学期发放补助金 1500 元。

六、安全饮水帮扶措施

（十五）保障脱贫户饮水安全

做好脱贫户和监测户安全饮水隐患排查，加强对净水器使用

宣传工作，对自行更换净水器滤芯的给于一次性 500 元补贴。



- 5 -

七、助力系统解决过牧问题帮扶措施

（十六）舍饲饲料粮补贴

鼓励脱贫户、监测户积极开展牲畜舍饲，减少草牧场放牧压

力，对购买全混日粮或配方饲料的，每吨补贴 100 元，每户补贴

上限为 1000 元。

八、有关要求与说明

（一）本文所列帮扶措施的实施主体为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

测户。脱贫不享受政策户不符合要求，不能申报。

（二）本文所列入各项措施若没有相关政策规定禁止同时享

受的，可以同时叠加享受。

（三）对于脱贫户所需要的政策性帮扶措施，要由脱贫户提

出申请，由嘎查两委和驻村干部提出书面申请，向所在苏木乡镇

报备，经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审核、验收后报送至旗乡村振兴促进

中心，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及程序审核与实施。对符合条件的要加

快实施，不得推脱和延误。对明显不符合条件要求，不能够享受

的帮扶措施，要在第一时间向帮扶干部与脱贫户反馈，讲清楚政

策规定与原因，争取脱贫户的理解。

（四）对于文件中未提及到，但脱贫群众有愿望、有条件、

有要求实施的脱贫措施，经与驻村工作队共同研究论证，认为有

条件实施的，可列入脱贫措施组织实施，比照本措施相关政策给

予相应的扶持。

（五）各责任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工作职责，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落实好各项工作。如推进缓慢、落实不力，一经查实，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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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制度和纪律要求从严查处。

附件：1.养殖、种植产业帮扶措施补贴申请表

2.创业就业帮扶措施补贴申请表

3.其它教育帮扶措施补贴申请表

4.脱贫群众生产奖励补助

5.安全饮水帮扶措施补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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